附件4
2023年度农牧民合作社示范社真实性审查表
	合作社名称
	

	注册地址
	
	注册资金
	

	法人
	
	税务登记证号
	

	成员数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合作社对提交材料真实性 承  诺
	1、承诺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合法经营，遵守社会公德、商业道德，诚实守信，不得从事与章程规定无关的活动；

2、承诺严格把握生产服务质量，坚决抵制不合格产品；

3、承诺诚信经营，文明服务，维护合作社成员和服务对象等的合法权益；

4、承诺积极参与服务带动农户，改进生产，学习引进推广先进技术等；

5、承诺在“国家企业信用系信息公示系统”中自查，无经营异常情况；相关数据在供销合作社系统统计联网直报。

6、承诺自觉接受 主管部门、农牧户社会和舆论等的监督检查。

承诺主体法人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2023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

	旗县级供销合作社部门意见
	审查意见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   月    日

	盟市级供销合作社部门意见
	审查意见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本表格由基层社或合作社填写，旗县供销合作社部门、盟市供销合作社部门逐级审查后，盖章上报。

